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现场质量专项检查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城建和水务办公室，各建设、勘察单位：
　　为进一步加大南海区工程勘察质量监管力度，强化行业事中事后监管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促进勘察企业认真履行企业职责，我局定于6—10月对区内勘察项目进行现场抽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检查依据
　　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279号）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质量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163号）、《广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。
　　二、检查范围
　　2024年现场作业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勘察项目。
　　三、检查内容
　　（一）工程勘察单位是否按照国家有关的法律、法规，技术标准和勘察合同的要求进行勘察工作。
　　（二）工程勘察单位是否确保勘察成果客观、真实、可靠，是否做好现场作业质量控制，保证量测、记录和取样的正确性、真实性和可靠性。
　　（三）其他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情况。
　　四、检查安排
　　我局将协同区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协会组织专家进行现场抽查，根据专家意见及结论，对抽查发现的不规范行为，经我局确认后，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，督促责任单位限期完成整改完善，同时对相关责任单位的不规范行为进行处理。
　　五、其他要求
　　（一）受检项目的建设、勘察单位应高度重视此次检查工作，安排专人跟进落实，不得推诿、阻扰、拒不配合检查。
　　（二）检查专家应坚持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相关规范性文件、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为准绳，严格、公正地开展检查。
 
　　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
　　2024年6月4日
　　（联系人：张志明，联系电话：8628607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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